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2021年

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

一、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

2021年，我局按照《中共南京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1年工作要点》《〈法治南京建设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〉重要举措分工方案》要求，积极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攻坚克难统筹疫情防控和产业发展，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履行政府职能

1．优化创新行政许可。我局现有文化类、文物类、旅游类、广电类行政许可事项39个、业务分项118个。2021年以来，按照省、市“放管服”协调办工作部署，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5轮梳理。率先在全省实现广电事项“云上审”，目前已有3个广电类事项、16项业务实现“全城通办”。将“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前置审查”纳入市政务办“一件事”办理专区，实现文旅审批事项跨部门“一窗办理”“一次办结”。

2．加强文化遗产立法保护。联合相关部门完成《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》编制，公布南京市第一批可移动革命文物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。完成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两线划定和报审发布工作。

3．完善安全应急和假日应急管理机制。完成重点节假日、“两会”等重点时段文旅市场检查、广电安全播出、安全隐患整改等工作。常态化开展广电管线、景区饭店燃气使用、建筑安全、高风险游乐项目检查治理，组织开展调频广播秩序治理、境外卫星电视专项检查。

（二）依法践行职责，提高工作水平

1．落实法定程序。开展《南京市“十四五”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发展规划》《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提振文旅市场促进消费的十项举措》合法性审查。认真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，严格执行审查标准，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政策名录库，规范审查增量文件2件。根据“两法衔接”工作要求，加强与司法部门、公安部门沟通协调，进一步细化移送标准和操作程序，移送涉嫌犯罪案件5起。

2．扩大监管领域。成立市文旅局“双减”工作领导小组，夯实文化艺术类非学科培训机构全过程监管基础。

3．规范办事流程。修订完善《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审批许可事项联合办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规范并简化内部审批流程。对省、市、区联办事项进行调查摸底，打通办理进程堵点。针对市、区联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台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旅行社设立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厘清并明确市、区职责，规范市、区联审程序，全面提高办理效率。

（三）加强综合监管，公正文明执法

1．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统筹全市文旅行业疫情防控工作，按照文旅部市场管理司《疫情防控指南》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要求，指导全市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、娱乐场所、演出场所、旅游星级饭店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，全年实施疫情防控专项检查190次。持续关注疫情变化，坚持快速响应原则，及时摸排中高风险地区返宁旅行团，配合公安、卫健部门进行人员筛查，共排查出重点人员1820名，坚决遏制疫情经旅游活动传播。

2．开展专项整治行动。组织开展为期近半年的未经许可经营旅游业务及“不合理低价游”专项整治行动，对全市旅游市场经营单位进行“线上+线下”全面排查，共检查旅行社及营业部669家次、在线旅游经营主体59家次、景区等其他旅游经营主体224家次。开展文化市场网络综合治理、“净网”集中行动、“剑网2021”专项行动、网络游戏专项检查、“未保法”实施专项检查等网络专项行动。组织开展境外卫星电视传播秩序专项整治，共检查单位73家次、小区10个，拆除地面卫星接收设施176台。组织开展打击院线电影盗录传播专项执法检查，调度前出执法人员近600人次，检查电影院、点播影院等场所202家次。

3．提高执法队伍素质。积极参与华东六省一市“师带徒”人才培养计划，16人结成师徒教学对子。组建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师资库，选拔首批14名同志进入该库。组织拍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培训视频课件17个。参加文旅部线上业务培训，举办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培训班，对100余名文化执法人员进行培训。参加滁州市“扫黄打非”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培训班，开展“不可移动文物管理和执法实务”专题培训。

二、2022年工作计划

（一）健全完善审批制度。制定出台“文物商店设立”审批和管理实施意见，进一步加大文物商店管理服务力度，促进我市文物交易市场有序发展。

（二）提升文旅行业安全管理水平。完善文旅行业常态化疫情联防联控机制，依托文旅大数据平台强化分流预警、实时监控、集中指挥等应急管理功能。动态发布防控指南，调整限流比例，严格落实“四方责任”，指导督促文旅场所加强卫生服务、医疗救治、应急处理能力。分类组织旅行社、星级饭店、景区、文博场馆、广播电视播出单位开展救援、反恐应急演练，提高突发事件综合处置能力。

（三）开展文化市场“星评”工作。开展全市娱乐场所、上网服务场所星级评定。成立市网吧星级评定委员会，对全市存量网吧进行“星评”。力争用1—2年时间树立一批行业服务标杆，培育一批综合性上网服务场所，打造一批网络消费热点，带动行业良性发展。

（四）完善艺术品市场监管体系。加强艺术品行业协会建设，理顺组织架构，按经营品种分别成立分会。推动艺术品市场信用体系、评估鉴定体系建设，促进艺术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。

（五）做好旅游投诉调解与仲裁衔接试点工作。加大创新力度，加强对接省文旅厅，会同市仲裁部门、司法部门、审判部门建立完善工作协调机制，制定旅游纠纷快速调解、仲裁方案，努力实现旅游投诉全链条顺畅衔接、无缝对接，提升旅游投诉处理效率。



